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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如何跟法院解釋才好呢？

本⼈在泰國的時候誤刷了本國⼈先前授權於我于幫她買東⻄⽽被記錄綁定于⼿機，⽽導致在泰國不⼩⼼
誤刷到她的卡，兩筆⾦額不到四千，我于⼀審辯如果真要盜刷何必⽤真實⾝分去訂房，且在泰國七天也
只有那兩筆，原審與⼀審都認為我盜刷硬要咬定我不可，如果今天我要盜刷就不會⽤⾃⼰真實⾝分了更
何況只有兩筆，要是真的犯罪我⼀定是直接刷爆隱藏⾝份還不⾄於被查到是我，我這些辯解都沒有⽤，
我很冤枉不⽢⼼，請問我可以直接跟泰國法院認罪⾃⾸？⼀樓留⾔為我上訴的理由。

 王琮儀（認證法律⼈）
讚： 5 留⾔： 2 

2023-07-21 11:42

提問⼈您好：
您的問題牽涉到具體個案需求，以下僅針對您問題中提及的法律爭議，說明法律如何解釋適⽤。⾄於後續您的
個案該如何獲得解決，敬請洽詢專業律師尋求適當服務，以維護您本⾝的權益。

 吳任賢（進階會員） 刑事犯罪 ∕ 偽造⽂書 2023-07-20 17:05

刑法的效⼒範圍
這個問題⽩話來說就是「什麼時候會⽤到我國刑法來處罰犯罪⼈」，我國刑法效⼒範圍的規定，可以⼤致
分成：

地的效⼒（屬地原則）
如果犯罪發⽣在所謂「我國領域」，包含領⼟、領海及領空。以及我國的船艦和⾶機，按照國際法的慣
例，會認為是領⼟的延伸，就可以適⽤我國規定處罰犯罪⼈[1]。

（⼀）

⼈的效⼒（屬⼈原則）
屬⼈原則是指犯罪⼈或受害⼈是本國⼈的情況，不論犯罪發⽣在國內或國外，符合法定要件時就會適⽤
我國刑法[2]。

（⼆）

保護原則與世界法原則
⾯對某些犯罪，如果受限於屬地原則⽽無法處罰，將可能影響我國⼈⺠權益（保護原則）；或者某些犯
罪已經嚴重侵害國際上的普遍價值、損害全⼈類的利益（世界法原則），這時不論犯罪地是否在我國領
域內，也不論犯罪者的國籍，都可以⽤我國刑法處罰[3]。

（三）

http://www.legis-pedia.com
https://www.legis-pedia.com/member/15423
https://www.legis-pedia.com/QA/crime-penalty
https://www.legis-pedia.com/QA/crime-penalty?t=169
https://www.legis-pedia.com/member/3060
javascript:Page.Action.like('qaans',2418);
javascript:QaQuestPage.clickAnsComd(%20'.Comments-group.for-qaans-2418'%20);


 
以上僅就法律層⾯加以說明，若提問⼈認為所遭遇到的事實與上開法律規定、實務⾒解有所出⼊，建議備妥相
關證據資料，尋求專業律師協助。
 

延伸閱讀：
⿈郁真（2023），《偽造⽂書的「⽂書」到底是什麼？》。
楊舒婷（2022），《刑法中「偽造」與「變造」的區別？》。
吳孟勳（2022），《刑法效⼒問題（上）──外國⼈在臺灣犯罪，可以⽤我國刑法處罰嗎？》。
吳孟勳（2022），《刑法效⼒問題（下）──在外國發⽣的犯罪，可以⽤我國刑法處罰嗎？》。

註腳

涉嫌盜刷信⽤卡可能涉及的刑責
依照提問⼈的問題脈絡，簡化事實如後：A（中華⺠國國籍）於泰國訂房時，未經授權⽽刷了B（中華⺠
國國籍）的信⽤卡，⽽可能涉嫌偽造⽂書、詐欺得利等罪[4]：

輸⼊持卡⼈資料訂房，涉嫌偽造⽂書罪
A於訂房時，會輸⼊B的信⽤卡卡號、有效期限及授權碼等資料刷卡，⽽這些資料具有表彰持卡⼈B與銀
⾏之間往來法律關係的功能，⽽屬於刑法偽造⽂書罪章中所說的「⽂書」。
如果A是未經授權同意，輸⼊B的信⽤卡號訂房，輸⼊的⾏為就是把⽂書內容提⽰給飯店的意思，這時
會涉嫌觸犯刑法的⾏使偽造⽂書罪[5]。

（⼀）

輸⼊虛偽資料訂房，使銀⾏撥款，涉嫌詐欺得利罪
由於⾏為⼈A在輸⼊資料後，該銀⾏就會誤信該筆訂單是真正持卡⼈B的消費，⽽提供消費服務。後續
將造成持卡⼈B或發卡銀⾏，⼜或者是飯店的財產受損，A即可能觸犯刑法第339條第2項的詐欺得利
罪[6]。⾄於若因持卡⼈B及時申請爭議款項，讓飯店請款失敗，⽽未有任何⼈受到財產損害，仍然會有
詐欺罪未遂的問題。
⾄於提問⼈問及刑法第339條之2的規定，從案例事實中其實看不出有從「⾃動付款設備」（如ATM、
兌幣機）不正取得財物的情形[7]，似乎是將339條「第2項」誤解為「之2」，實際上此為2個不同的條
⽂，⼀併說明。

（⼆）

本題是否適⽤我國刑法加以審判、處罰？
由於提問⼈問題的重⼼之⼀，是在泰國進⾏的刷卡消費⾏為，是否適⽤我國刑法，⽽提出關於犯罪的「⾏
為地」、「結果地」概念。固然，刷卡的⾏為是發⽣在泰國，不過由於持卡⼈B為中華⺠國國⺠，該信⽤
卡若亦為國內銀⾏所核發的信⽤卡，則該筆消費資料將損害我國聯合信⽤卡中⼼對信⽤卡交易控管的正確
性，所以犯罪結果地仍然是我國，⽽有我國刑法的適⽤[8]。

   中華⺠國刑法第3條：「本法於在中華⺠國領域內犯罪者，適⽤之。在中華⺠國領域外之中華⺠國船
艦或航空器內犯罪者，以在中華⺠國領域內犯罪論。」
中華⺠國刑法第4條：「犯罪之⾏為或結果，有⼀在中華⺠國領域內者，為在中華⺠國領域內犯罪。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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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法效⼒範圍，信⽤卡，偽造⽂書，盜刷，詐欺得利

 
吳任賢（進階會員） 2023-07-21 15:35:27

如我覺得⼀⼆審對我誤刷認定為盜刷不滿被中華⺠國判決，我可以去泰國法院⾃⾸犯罪嗎？

 

吳任賢（進階會員） 2023-07-21 15:48:49

最⾼法院109.09.16.⼀百零九年度臺上字第3920號刑事判決 此案被告與原告都是中華⺠國⼈但
沒事

   中華⺠國刑法第6條、第7條。[2]

   中華⺠國刑法第5條。[3]

   類似案例事實，可參考臺灣⾼等法院⾼雄分院112年度上訴字第203號刑事判決、臺灣花蓮地⽅法院
112年度花簡字第103號刑事判決。

[4]

   相關規定可參考：
中華⺠國刑法第216條：「⾏使第⼆百⼀⼗條⾄第⼆百⼀⼗五條之⽂書者，依偽造、變造⽂書或登載
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國刑法第210條：「偽造、變造私⽂書，⾜以⽣損害於公眾或他⼈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
中華⺠國刑法第220條：「
I 在紙上或物品上之⽂字、符號、圖畫、照像，依習慣或特約，⾜以為表⽰其⽤意之證明者，關於本
章及本章以外各罪，以⽂書論。
II 錄⾳、錄影或電磁紀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之聲⾳、影像或符號，⾜以為表⽰其⽤意之證
明者，亦同。」

[5]

   中華⺠國刑法第339條：「
I 意圖為⾃⼰或第三⼈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將本⼈或第三⼈之物交付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或併科五⼗萬元以下罰⾦。
II 以前項⽅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得之者，亦同。
III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6]

   中華⺠國刑法第339條之2：「
I 意圖為⾃⼰或第三⼈不法之所有，以不正⽅法由⾃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之物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三⼗萬元以下罰⾦。
II 以前項⽅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得之者，亦同。
III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7]

   可參考臺灣桃園地⽅法院103年度桃簡字第227號刑事判決：「然被告上開犯⾏除對前述國外發卡銀
⾏造成損害外，同時損及我國聯合信⽤卡中⼼對信⽤卡交易控管之正確性，此有告證5「財團法⼈聯
合信⽤卡處理中⼼EDC 帳單調閱明細表」1份在卷可稽（詳⾒偵卷第10⾴），故渠等上開⾏使偽造信
⽤卡犯⾏之犯罪結果地應認為在我國領域內。」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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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任賢（進階會員）
讚： 1 留⾔： 0 

2023-07-21 15:45

犯罪事實欄⼆ ⼀審認定犯罪時間有誤外原審也繼續引⽤不對的時問 ， ⼀審與原審都認被告犯罪地在泰國 ， 
並⾮中華⺠國領域內 ，無刑法第 3 條〜 第 4 條屬地原則之適⽤ ， 且並⾮最輕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 ，
即無刑法第 6條第 7 條屬⼈原則之適⽤ ﹒ 且所犯罪名及法定最輕本刑均不符刑法第 5 條⾄第 7 條得適⽤刑法
的規定，無審判權 ， 依刑法規定 ， ⽽無刑法適⽤ ﹒ 既無中華⺠國刑法的適⽤ ， 不為中華⺠國刑罰權所及 
， 中華⺠國司法機〕關即無從追訴 〜 審判 

犯罪之⾏為或結果 ， 有⼀在中華⺠國領域內者為在中華⺠國領域內犯罪 ﹒ 刑法第 216 條⾏使第210 條準⽂
書與刑法第 339 條第⼆項 之三⼈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 ，係以詐術使⼈將本⼈或第三⼈之物交付為其基本構
成要件 ， 其犯罪流程包含⾏為⼈施⽤詐術之 〔⾏為〕 及他⼈陷於錯誤因⽽交付財物 〜 ⾏為⼈或第三⼈取得
財物之 結果 〕〜是⾏為⼈施⽤詐術之 ⾏為地，〜他⼈交付財物地及⾏為⼈或第三⼈取得 財務地，（住宿利益
） ， 倘無⼀在中華⺠國領域內 ， ⾃不能認像在中華⺠國領域內犯該罪 ﹒ （最⾼法院 109 年度台上字第 39
20 號判決意旨參照）

 刑事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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